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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 

 

 

 
 

 

教基一〔2019〕222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中小学校安全“十必须  

十不准”》（试行）的通知 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厅直属学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（含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）安全工

作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

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8〕7 号）精神和要求，

现将《河南省中小学校安全“十必须 十不准”》（试行）印发给

你们，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高度重视。各地要组织中小学校长和广大师生认真学习，

充分认识中小学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提高安全工作水平，自觉做

到令行禁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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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照检查。各地和各学校要抓紧对照“十必须 十不准”，

逐条自查，对不符合规定的，要尽快督促整改，对未开展的要及

时组织开展。 

三、广泛宣传。各地要加大宣传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

省教育厅将制成挂图，免费发放到中小学校，各学校要把挂图张

贴到醒目位置，便于师生学习掌握。 

 

附件：河南省中小学校安全“十必须 十不准”（试行） 

 

 

 

2019 年 4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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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 

河南省中小学校安全“十必须 十不准” 

（试  行） 
 

1.必须明确岗位安全职责，定期落实岗位安全专业培训，不

准出现失职、渎职行为。 

2.必须按规定开展好安全教育课及有关活动，不准挤占、压

缩安全教育时间。 

3.必须健全安全风险预案，不准开展未经批准、没有应急预

案的大型活动或集会。 

4.必须保障师生身心健康，不准出现欺凌和暴力等不法行

为。 

5.必须每天巡查校园及周边环境，不准漏报、瞒报安全隐患。 

6.必须严格执行火、电、气及危化品的管理规定，不准违规

操作使用。 

7.必须每天检查食品卫生并落实值班负责人陪餐制度，不准

有“三无”、过期、变质食品。 

8.必须保障车辆安全，不准使用无资质的车辆及驾驶人员，

杜绝出现不正规校车接送学生等行为。 

9.必须守护“校园净土”，不准商业广告、商业活动、有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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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 和毒品等进入校园。 

10.必须设置党务校务公开栏，不准暗箱操作、不公开透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2019 年 4 月 10 日印发 


